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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修订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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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法制司

日前，交通运输部颁布《关于修改 < 交通运输行政

执法程序规定 > 的决定》（交通运输部令 2021 年第 6 号），

并将于 7 月 15 日起与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同步实施。

为便于有关单位更好地理解相关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

施工作，现就修订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行政处罚种类、案件管

辖、电子送达、非现场执法、简易程序案件范围、案件

办理期限、案件听证、法制审核、罚款执行等重要内容

进行了较大调整，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处罚程序，强化了

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行政处

罚法》，切实维护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合法权益，规范执

法行为，我部对《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程序规定》进行了

相应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进一步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一是根据新修

订的《行政处罚法》，新增了从旧兼从轻的法律适用规

则；二是明确了非现场执法当事人查询、陈述和申辩权

的保障；三是调整了纳入听证的案件范围，延长了当事

人申请听证的期限。同时，明确了依法应当不予行政处

罚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情形，坚持无错不罚、小错轻

罚，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充分保障当事人合

法权益。

（二）进一步强化执法监督。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推

诿扯皮、案件久拖不决、非现场执法调查取证不规范、

简易程序法律文书制作不完善、执法公示不规范等问题，

根据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一是明确了可以设定属

地管辖以外的特殊管辖规则的法律规范层级，增加了上

级交通运输执法部门直接指定管辖的规定；二是规范了

电子监控设备的设置、应用和证据审核；三是规范了当

场行政处罚决定书记载事项，处罚决定公示撤回情形等

相关内容，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同时，为进一步加强

层级监督和社会监督，新增了执法部门健全监督制度和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纠正违法行为的规定。

（三）进一步优化办案程序。根据新修订的《行政

处罚法》，一是优化完善了普通程序，明确了执法案件

办理期限以及延长办案期限的特殊情形；将行政处罚法

制审核的范围调整为重大行政处罚案件，并明确其情形；

调整纳入重大案件集体讨论的案件范围，进一步规范了

普通程序，保障行政处罚的合法性。二是调整完善了简

易程序。进一步简化了办案流程，调整了当场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的案件范围，以提升执法效率。三是在执行方

面，调整了当场收缴罚款的案件适用范围，进一步明确

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强制执行的期限起算时间，

增强可操作性。同时，为提高执法效率，便利当事人，

扩大了电子送达法律文书的范围。


